附件1

2025年度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
预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报指南

一、宗旨与目标
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面向陕西省及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需求，聚焦环境介质中痕量污染物的监测与预警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系统的理论创新与应用示范研究。实验室重点聚焦痕量污染物分析技术及标准化、深化筛查诊断与来源解析、生态风险评价与评估三个核心研究方向，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支撑与技术保障。
为推动痕量污染物监测与预警领域的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共享的科研与学术环境，聚焦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强化科研协作与学术交流，实验室现面向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发布2025年度开放基金课题申报指南，支持科研工作者开展与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相关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开放基金课题项目须按照实验室研究方向开展研究，鼓励相关科研单位联合申报。诚邀省内外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共同推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领域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
二、资助的研究方向
2025年度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支持以下研究方向：
（一）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分析技术及标准化
针对典型环境介质中痕量污染物监测技术不足、数据不可比、检测灵敏度低等问题，重点开展不同环境介质中已知痕量污染物高精度、智能化监测技术研究，未知痕量污染物快速筛查、来源识别等关键技术研究，结合卫星遥感、智能载具等新技术，构建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检测标准化体系和质量控制评价方法，形成监测技术规范与行业、地方标准。通过完善典型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体系，实现多手段、一体化监测。
（二）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筛查诊断与来源解析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特征污染物的典型环境问题，开展非靶向筛查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研究，应用于多环境介质中痕量污染物的筛查与污染特征诊断，构建陕西省典型区域新污染物清单与污染画像；开展稳定同位素、分子标志物、指纹图谱等技术研究，应用于特征污染物的溯源与贡献，精细解析大气、流域水体复合污染的贡献来源与迁移路径，识别关键污染源和优先控制区域，为区域联防联控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三）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估
研究痕量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与归趋规律，明确其低剂量、长期暴露下的毒性效应与机制，构建污染物“暴露—响应—效应链”的多途径、多场景的暴露评估模型，系统预测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开展基于风险的陕西省环境痕量污染物基准值、标准值推导方法研究。基于毒理学和流行病学数据，面向饮用水源地、农用地、居民区等敏感目标，开展典型新污染物人群暴露风险评估，提出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区域环境风险分区图以及基于风险管控的环境质量或修复目标。
三、申请条件及要求
（一）重点项目申请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科研人员，需由两名本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一般项目和自主项目申请人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职称及以上。
（二）申请人原则上应在国内有固定的受聘单位且聘期覆盖该基金项目实施期限。
（三）申请人必须是项目实际主持人，且项目完成时间不超过项目负责人法定退休年龄，另有规定除外。
（四）研究项目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及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实际的应用意义，研究内容与申报指南相符，同时鼓励前沿探索和学科交叉。
（五）鼓励不同单位间合作申请。
四 、申请程序
实验室将秉持“公平、公正、择优支持”的原则，按照个人申请、实验室初审及学术委员会评审的程序开展遴选，最终确定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
项目申请人应下载并填写《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按要求完整填写相关信息。申请书须一式三份（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截止日期前邮寄或送交至本实验室，同时提交电子版申请书至实验室指定邮箱。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须保持一致。本年度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21日。
申请项目由实验室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项目提交学术委员会进行终审评审。学术委员会将根据“客观公正、择优资助”的原则，确定本年度的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获批项目名单将在“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和“陕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上公示。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按要求填写《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项目任务书（合同）》，并报送至实验室备案。
五、开放基金课题验收与结题
（一）课题经费下拨方式：课题经费由实验室依托单位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统一拨付。开放课题基金经费主要用于支付与资助项目相关的科研费用，包括实验材料费、实验测试费、学术交流与合作所产生的差旅费、会议费及出版费等。
（二）项目结题时，项目负责人应向实验室提交结题资料， 结题资料包含以下内容：
1.结题申请表；
2.研究验收报告；
3.经费使用说明及经费执行情况表；
4.已发表及已正式录用的符合实验室署名要求的专利、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等；
5.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软件、数据库、成果报道、知识产权证书、获奖成果证书等）。
（三）成果要求
1.项目负责人享有著作权及著作发表权（保密论文除外），其研究成果由实验室、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共享，原则上第一署名单位应为重点实验室。
2.凡受本实验室资助项目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署名规则参照《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执行。未按规定进行标注的研究成果，不得作为开放课题基金项目成果用于结题验收。发表的论文、各类奖励、专利、知识产权转化等研究成果须及时写入项目研究工作总结及研究报告，连同成果副本发送至本实验室。 
3.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重点项目要求至少发表SCI/EI收录论文2篇， 一般项目/自主项目要求至少发表北大核心期刊论文1篇。
4.获得资助的开放课题负责人应在课题到期2个月内向本实验室提出结题申请，并提交项目结题资料。
六 、其他说明
（一）开放基金重点项目的实施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一般项目和自主项目的实施期限为1年。承担开放课题的负责人自动成为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重点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在研究期间至少到访实验室一次，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二）开放基金课题的管理工作依照《陕西省环境介质痕量污染物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管理办法》执行。
（三）开放基金课题结题时，实验室将对重点项目组织结题审查会， 一般项目和自主项目以提交结题资料形式进行结题审查。项目结题2次不通过，项目依托单位3年内将不再允许申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bookmark: _GoBack]（四）课题组若提前完成课题研究，可申请提前结题，需提交书面提前结题申请；若到期无法完成课题研究，需提交书面延期结题申请，最多可延期3个月。
